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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调动学校广大教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，提高

学校的科研水平，促进学科发展，确保各项纵向科研项目的顺利

完成并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，参照兄弟高校做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以学校为第一申报单位、学校在职职

工为主持人申报并获立项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；或以学校为

依托单位申报并获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。国家级重大项目中以

湖南城市学院为主持单位的子课题按国家级一般项目对待。 

第二章 科研任务奖励核拨和分配 

第三条  为鼓励老师积极申报国家级及教育部项目，对于以

湖南城市学院为第一申报单位申请的项目给予项目申请补助，标

准为：国家级项目 1000 元/项，教育部项目 500 元/项。 

第四条  科研任务奖励是指老师完成科研项目所发放的奖

励。科研任务奖励以正式立项且科研经费拨入学校账户的纵向科

研项目为依据进行核算。 

第五条  为规范科研任务奖励的管理，纵向科研项目以立项

年度的当年为科研任务奖励核算的起始年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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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校将科研项目申请补助及科研任务奖励核拨到

各二级学院。项目申请补助由项目主持人分配。科研任务奖励分

为学院科研任务奖励与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。学院科研任务奖励

归学院分配，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分配。学院

科研任务奖励的奖励标准为：国家 973、863 项目 8 万元/项，国

家级科研项目 5 万元/项，教育部项目 2 万元/项，其他省部级及

以下项目不奖励学院。学院科研任务奖励在项目立项当年一次性

发放。 

第三章  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的核算 

第七条  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的计算。 

学校对每年立项的科研项目根据项目类别及进校经费计算

该项目的科研任务奖励。科研任务奖励金额上限及研究奖励发放

年限见表 1，且各项目科研任务奖励不得超过如下标准： 

K=A×B 

式中，K——各科研项目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（万元）； 

      A——进校经费（万元，不含外拨经费及间接经费）； 

      B——系数。国家级项目为 2，教育部项目为 1.2，其他省 

            部级项目为 1。 

    立项不资助的省部级项目按 0.5 万元计算科研任务奖励，省

市自然科学联合基金不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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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金额上限和研究奖励年限 

项目 

来源 
项目类型 

科研任务

奖励上限 

（万元） 

研究

奖励 

年限 

科技

部 

国家 973 计划项目、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等 80 4 

国家 863 计划项目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、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 
80 3 

科技部项目 
重点项目 60 3 

一般项目 40 3 

国家 863 计划引导项目及 973 计划前期研究专项 30 2 

国家

社科

基金 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70 3 

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50 2 

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（含后期资助项目、外译项目

等） 
30 2 

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2 2 

国家

级 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65 3 

国 家

自 科

基金 

国家自科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5 3 

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按重点项目管理的其他项

目 
65 4 

国家自科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0 3 

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以及

按面上项目管理的其他项目 

进校经费高于 60 万元 
43+超过部

分的 10% 
3 

进校经费低于 60 万元 43 

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30 2 

国家自科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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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来源 
项目类型 

科研任务

奖励上限 

（万元） 

研究

奖励 

年限 

国家自科基金主任基金/应急

管理项目 

进校经费高于 15 万元 
15+超过部

分的 10% 
1 

进校经费低于 15 万元 15 

国家自科基金天元基金项目/物理专项 12 1 

教育

部各

类项

目 
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18 2 

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、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

究基地项目 
8 2 

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20 2 

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优先资助类项目 14 2 

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项目 8 2 

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项目 5 2 

科技

厅 

省科技厅重大专项 8 3 

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攻关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 7 3 

省科技厅重点项目、省科技厅委托评审或招标项目、

省自科杰青项目 
6 2 

省科技厅一般项目、省自科面上及青年项目 3 2 

省社

科规

划办

省社

科评

审委 

省社科规划办/省社科成果评审委重大项目 5/3 2 

省社科规划办/省社科成果评审委重点项目 2/1.2 2 

省社科规划办/省社科成果评审委一般项目 1/0.8 2 

教育

厅 

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以及按重点项目管理的其他项目 0.8 2 

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 0.5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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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

1.国家其他部委项目按自科、社科分别参照科技厅与省社科规划办项

目相应标准计算科研任务奖励。 

2.全国教育规划课题、湖南省教育规划课题分别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与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相应标准计算科研任务奖励。 

3.全国教学改革课题按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项目标准计算科研

任务奖励，省级教学改革课题参照省社科成果评审委一般项目标准计算科

研任务奖励。 

 

第八条  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的发放。项目组科研任务奖励

分为研究奖励、结题奖励与绩效奖励，其中研究奖励占 70%、结

题奖励 15%、绩效奖励 15%。省社科重大项目、省自科重点项目、

教育部项目及国家级项目结题后可发放结题奖励，但需满足一定

条件方可发放绩效奖励；其余省部级项目结题后可直接发放结题

奖励与绩效奖励。 

（1）研究奖励按表 1 规定的年限每年平均发放，如年度检

查或中期检查不合格则扣发当年研究奖励。 

（2）结题奖励均需在结题后方能发放。经学校同意延期的

项目，延期不超过半年的，可按学校规定予以发放；延期半年至

一年的，按结题奖励的 70%给予发放；延期一年至两年（含）的，

只按奖励的 50%给予发放；延期两年以上的，学校将取消结题奖

励的发放。 

（3）绩效奖励的发放。从立项至结题后 2 年内满足下列条

件之一可发放绩效奖励：①以本项目研究成果申报省级科研成果

奖励并获奖（一等奖有效名次、二等奖前 5 名、三等奖前 3 名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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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研究成果获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；③社科项目结题鉴定等级为

优秀；④研究成果进行了转化，且转化收益在 10 万元及以上；

⑤研究成果在国家基金网上进行了报道；⑥研究成果在 SCI II 区

及学校规定的社科 I 类、自科重点期刊上发表；⑦新获省部级或

国家级项目；⑧比预期研究成果多完成以下成果中的 1 项：发明

专利、专著、CSSCI 论文、三大检索收录的期刊论文等。 

第四章  附 则 

第九条  科研任务奖励由科研处计算，人事处审核，计财处

负责发放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适应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后获得立项的项

目，《湖南城市学院科研项目立项奖和项目工作量计算及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（湘城院发〔2015〕3 号文件）同时废止。原有规定与本办

法不符的，均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